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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陳珍如
聯絡電話：(08)737-8465#31
傳真：(08)738-1354
電子信箱：a952001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家字第11480005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532500E114800056701-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114年度屏東縣表揚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暨團體

計畫」1份，請轉知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3月11日臺教社(二)字第1142400616C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表揚對象：依「家庭教育法」第9條推展家庭教育之機構、

團體，包括本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各級終身學習機構、各級

學校、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、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私

立機構或團體。

(一)績優個人：連續1年(1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)以上任職

於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法人及團體之授

證志工及專職人員。

(二)績優團體：連續1年(1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)以上推展

家庭教育之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法人及團體。

三、推薦名額：

(一)績優個人：由各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推薦，每單位至多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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薦2名。

(二)績優團體：由各機關（構）、團體自我推薦。

四、推薦時間：各推薦單位請於114年10月31日前，將推薦表件

及相關證明文件寄至900屏東市華正路80號，屏東縣家庭教

育中心收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信封請註明「推

展家庭教育推薦資料」。

五、「表揚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暨團體計畫」及附件檔案， 

請至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網站( h t t p s : / / p t c .

familyedu.moe.gov.tw/)-「最新公告」下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小、本縣各高國中、屏東縣政府社會處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家長協會、屏
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苑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屏
東縣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好好玩好好伴協會、社團法人屏
東縣海口人社區經營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愛鄉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兒童與家
庭教育輔助協會、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、屏東縣鹽埔鄉生活文化促進
會、臺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華生社會福利協會、財團法人
泰美教育基金會、台灣青拾穗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宥薰教育協會、台灣向
日葵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希望家園協進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
流促進會、社團法人臺灣加百列關懷協會、屏東縣私立龍華幼兒園、屏東縣仙吉
非營利幼兒園(委託財團法人輔英科技大學設立之輔英科技大學辦理)、屏東縣僑
勇非營利幼兒園、屏東縣私立向日葵幼兒園、財團法人失親兒福利基金會(屏東
服務處)

副本：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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